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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机电工程系全体教职工辛勤努力，在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研科研、

师资队伍建设、实训室（基地）建设与管理、校企合作、指导学生参加各类竞赛活动、

教育教学管理等方面取得的了优异成绩，为鼓励教师在完成教学工作的同时，积极参

与系部安排的其他工作，对教师教学工作以外的各项工作的工作量进行考核，特制订

本办法 

一、非教学工作量资金的来源和使用原则 

 1.学校下拨课酬经费用于教学工作量支出剩余资金 

 2.机电系创收的资金 

二、非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 

1．专业建设（教研室负责统计） 

（1）新建专业通过评审或通过验收，计 35 个课时。 

（2）重点专业申报验收等工作：院级重点专业（特色专业）申报并立项，项目组

计 35 个课时，通过学院验收追加 35 个课时；代表学院申报省级重点（品牌）专业，

项目组计 180 个课时，申报成功记计 180 个课时，通过验收计 180 个课时；国家级重

点专业建设，课时按省级乘以系数 3。 

（3）开展中高职五年贯通的专业，每学期计 50 个课时。 

2．课程建设（教研室负责统计） 

（1）精品课程建设 

通过学院精品课程建设立项，项目组计 20 个课时；通过学院验收追加项目组计 20



个课时；代表学院申报省级精品课建设计 180 个课时；申报成功计 180 个课时；通过

验收计 180 个课时；国家级精品课建设，课时按省级乘以系数 3。 

（2）新设选修课程 

开发并成功开设选修课（含网络课程），达到规定的选修人数的项目组计 20 个课

时。 

   （3）建成并通过学院验收的教学做一体化课程，计课程组 20 个课时。 

3．师资队伍建设（办公室负责统计） 

（1）获院级教学名师、能手、新秀称号每人计 50 个课时、35 个课时、20 个课时；

省级乘以系数 5。国家级乘以系数 10。 

（2）获院级优秀教学团队，计团队 35 个课时；代表学院申报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计申报团队 100 个课时；获省级优秀教学团队，追加 180 个课时。 

（3）院级教学竞赛获一、二、三等奖分别计 20 个课时、15 个课时、10 个课时；

省级乘以系数 5，国家级乘以系数 10。 

4．教研、科研工作（科研秘书负责统计） 

（1）教材编写 

① 以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名义编写，任第一主编并正式出版的教材，每 1 万字计 1.5

个课时。 

② 经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通过并正式使用的校本教材，每部第一主编计 20

个课时。自编实训、实习指导书经系部审核通过并正式使用，每部计 15 个课时。 

（2）教改课题 

经学院推荐代表学校申报的省级教改课题，课题组计 18 个课时；获得立项课题组

计 30 个课时；国家级课题组计 70 个课时。（申报与立项不重复计算） 

未经学院推荐自行申报的省级教改课题获得立项，课题组计 15 个课时，国家级课

题组计 50 个课时。 

（3）科研立项 

申报科研项目并立项（教改类除外）的项目：市级立项，项目组计 35 个课时；省

级立项，计 70 个课时；国家级立项，项目组计 400 个课时。同时按到账经费 5%再行

计工作量（30 元折算 1 课时）。（注：项目研究工作量按学校有关科研文件规定执行） 

   （4）教学成果奖 



    获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分别计 50 个课时、30 个课时。获得省级教学成果

一等奖、二等奖，分别计 300 个课时、170 个课时。 

5．实训室（基地）建设（实训室建设主持人负责统计） 

（1）新建与改建校内实训室 

通过论证和立项，通过验收，能满足教学要求的实训室，按实训室建设资金额计

建设团队工作量，实训室建设资金额 50 万元以下，计 20 个课时，50-99 万元计 30 个

课时，100-149 万计 40 个课时，150-250 万元计 60 课时，250-500 万元计 80 个课时,500

万元以上计 100 个课时。 

（2）校外实训基地建设 

经系部同意，新开发并能安排学生进行顶岗实习（5 人以上）、与系部开展社会服

务、培训等合作项目，签订校企合作协议，经考核合格，每个基地按合作深度不同，

计 10—50 个课时（具体由系部考核后确定）。（注：系部领导班子成员开发的校外实训

基地，属于本职工作，不计入此项考核） 

（3）平台（基地）建设 

通过学院申报立项的校级生产性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校企合作示范

基地、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协同创新平台等等，每个项目组计 15 个课时；代表学校

参加省级申报，项目组计 30 个课时，获得省级立项项目组计 80 个课时；国家级各项

乘以系 2。（不重复计算） 

6．指导学生参加各类竞赛、课外活动, 

（1）指导学生参加省教育厅组织的全国大学生职业技能竞赛广东选拔赛，按每个

团体参赛队计指导教师 50 个课时工作补助（个人单项折半）；获得参加全国比赛资格，

每个团体队指导教师 70 个课时。（教研室负责统计） 

（2）指导学生参加挑战杯等竞赛活动（经系部认定），指导教师计 20 个课时。获

得参加全国比赛资格，计 60 个课时。（学生科负责统计） 

（3）承办省教育厅安排的全国职业技能竞赛广东选拔赛，每项项目组计 250 个课

时。（项目负责人统计） 

（4）经系部批准成立的学生学习社团，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开展业余活动，经系部

考核合格，每个社团指导教师每年计 30 个课时。（学生科负责统计） 

7．实训室管理 



 实训室管理，按每个专业管理的实训室，根据所管理的资产数量，课时数量及管

理效果，折算成基本工作量进行奖励，具体办法另订。 

8．学生管理（学生科负责审核） 

   （1）毕业生就业率达到学校规定标准，计就业团队 100 个课时。每提高一个百分

点，加计 10 个课时。 

   （2）完成学院规定学费收缴任务，计团队 100 个课时。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加 20

个课时。 

   （3）经系部审核批准，面向学生开展学术讲座（时间不少于 90 分钟，参加学生不

少于一个班）,按学校规定正常计工作量外，每次为讲座者计 5 个课时。 

9.其他（办公室负责统计） 

（1）专业主任、实训主任，在学校现行工作量补助以外，每月补助 3.5 个课时工作

量，按 10 个月计算）。 

（2）专升本、成人教育招生工作。按实际工作量，每人每天 3 个课时。 

四、有关说明 

1．本办法实施后，教学工作量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2．教师业绩成果由个人如实申报，并随附相关证明材料，经教研室（或专业）审

核，由系部考核领导小组审核后确定。 

3．以上项目的相关工作量，不影响学院及上级单位对立项项目的经费支持。 

4．由教师团队完成的项目，工作量由团队负责人按贡献大小负责分配。 

5．本方案实用 2016 年度。 

6．本方案未涵盖的工作成果，经考核领导小组认定后，确定工作量额度。 

7．本方案中，由教指委、行业指导委员会主持的项目，降一等级计工作量。 

8．本方案如有与以前文件有关条款不一致的，以此为准。 

9．本方案由系考核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机电工程系 

      2017 年 6 月 20 日 

 


